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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名詞－度量衡？ 

「度」=>計算“長度”的標準(尺)。 

「量」=>計算“容量”的標準(斗)。 

「衡」=>計算“重量”的標準(秤)。 



度量衡法--第44條 

•度量衡專責機關得自行或由消費 
者保護團體推薦，遴聘度量衡器
義務監視員，協助監視舉發違規
度量衡器。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之遴聘、違
規舉發程序及相關管理事項之辦
法，由度量衡專責機關會商相關
機關定之。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遴聘及
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度量衡法第四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108.10.01發布實施(節錄)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遴聘及
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第二條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由度量衡專責機關或其
所屬轄區分局就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遴選之： 

  一、具有服務熱忱或社會工作經驗者。 

  二、經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鎮、市、區）公所、其他政府機關或 

      消費者保護團體推薦者。 

  三、具有計量技術人員資格者。 

  四、依其他具體情形認為適當者。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遴聘及
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 第三條     

       依前條遴選之監視員，經專責
機關職前訓練後聘任之。 

• 第四條     

   監視員任期為一年，每年遴聘
一次，並得視情況續聘 。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遴聘及
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第五條     
監視員之工作項目如下： 
一、反映市售無同字標識之應經檢定 
    法定度量衡器。(應檢而未檢) 
二、反映市售標示不全或品質不良度 
    量衡器。 
三、轉達一般消費者提出之反映案件。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遴聘及
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四、隨時利用各種機會及管道協助辦 
    理消費者保護之教育宣導，並將 
    宣導情形以書面向專責機關或其 
    所屬轄區分局提出。 
五、協助宣導有關度量衡器之政策及 
    法規。 
六、協助推動其他有關消費者保護措 
    施之事。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遴聘及
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 第六條     
專責機關得視監視員之工作績效，依下列規

定酌給獎金、獎品： 
一、反映案件經調查為有效件數者，酌給基 
    本獎金。…每件以新臺幣三百元為上限              

基本獎金總額每年每人以新臺幣一萬二
千元為上限工作績效優良者，並得給予
獎品獎勵。 

二、反應度量衡器標示案件經轉移程案者，
酌給予獎品獎勵。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遴聘及
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第七條     
監視員舉發違規度量衡器之程序如下： 

一、監視員發現有涉違規之度量衡器時，填具 

        反映   案件報告書。 

二、檢具反映案件報告書向專責機關或其所屬轄區 

       分局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或網頁填報方式提出。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遴聘及
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第八條     

監視員為消費者轉寄涉案度量衡器
之樣品時，應經專責機關或其所屬
轄區分局同意。 

前項寄送之郵資，得由監視員檢具
相關單據向專責機關或其所屬轄區
分局申請匯還。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遴聘及
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第九條     

專責機關或其所屬轄區分局遴聘之
監視員，無執行公務之權力。 

監視員赴市場訪查時，不得強行盤
查；如有影響專責機關或其所屬轄
區分局形象或不能勝任者，得予解
聘。  



檢定及檢定合格單 

• 檢定：指檢驗法定度
量衡器是否合於規定
之行為。 

• 法定度量衡器：指經
主管機關認定，供交
易、證明、公務檢測、
環境保護之用，或與
公共安全、醫療衛生
有關之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一、計程車計費表 

二、衡器 

三、非侵入式機械血壓計 

四、體積計 

五、浮液型牛乳比重計  
六、電度表 
七、速度計 
八、公務檢測用噪音計  
九、濃度計  
十、公務檢測用照度計  
十一、水銀式及電子式體溫計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衡器 



免檢定之衡器 

 



免檢定之衡器 

• 應經檢定之非計價衡器，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一月一日前輸入販賣或製造出廠，且非供交易、
證明或公務檢測使用，並經標示其意旨者，免予
檢定。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家用三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公務檢測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固定地磅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槽秤 自動

包裝
機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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